附件7

2023年广西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
随机监督抽查计划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辖区内除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单位外的所有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（不含学校内的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）；所有辖区农村全部设计日供水1000m³以上水厂，所有乡镇抽查全部设计日供水100m³以上水厂。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监督供水单位全面实施新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22），围绕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管理情况、水源卫生防护情况、开展卫生巡查的情况、水质自检情况等方面，重点查检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；
（二）水源卫生防护情况；
（三）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；
（四）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；
（五）水质消毒情况；
（六）水质自检情况：包括但不限于出厂水色度、浑浊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和消毒剂余量；
（七）水质快速检测抽检情况：包括消毒剂余量、PH、浊度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地要高度乡镇集中式供水广西监督抽查工作，结合实际制订本辖区的工作方案并按计划、统筹安排、分步骤组织实施。抽查过程中发现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存在违法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，重大案件及时上报查处情况。
（二）各地要于11月15日前完成全部抽查任务，并通过广西卫生监督管理执法平台报送数据。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自治区卫生监督所监督二科吴太维，0771-5320553、0771-5317810（传真）。 
电子邮箱：gxwsjd2k@wsjkw.gxzf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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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随机监督检查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监督检查内容：
1.按规定取得卫生许可证：○是○否○未检查
2.水源卫生防护符合要求：○是○否○未检查
3.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上岗：
○是○否○未检查
4.涉水产品持有卫生许可批件：○是○否○未检查
5.水质消毒合格：○是○否○未检查
6.水质自检合格：○是○否○未检查
7.水质快检结果合格：○合格 ○不合格 ○未抽检 


陪同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检查人员：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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